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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 (第 161章 )(下稱
"《條例》 ")及其兩項附屬法例的建議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衞生
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所進行的相關討論。修訂建議旨
在增加香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 "醫務委員會 ")及醫務委員會轄下
其中兩個委員會的業外人士參與；修訂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調查

和紀律研訊機制；以及延長有限度註冊的醫生的註冊有效期。  
 
 
背景  
 
醫務委員會的成員組合  
 
2.  醫務委員會是根據《條例》成立的獨立法定機構，有多

項主要職能，包括保存合資格醫生的名冊；舉辦執業資格試；

不時決定並公布某項受僱工作或某類別受僱工作，而就該項工

作或該類別而言，有限度註冊是適當或必需的；處理所接獲對

註冊醫生的申訴；對專業行為失當的指控展開調查；以及採取

紀律處分行動。  
 
3.  醫務委員會現時合共由 28名委員組成， 24人為註冊醫
生， 4人為行政長官委任的業外委員。在醫務委員會 24名註冊
醫生委員中，7人由正式註冊醫生及有限度註冊醫生選出、另外
7人為香港醫學會 (下稱 "醫學會 ")會員，由醫學會提名，其餘
10人則由衞生署、香港大學 (下稱 "港大 ")、香港中文大學 (下稱 "中
大 ")、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下稱 "專
科學院 ")各自提名 2名註冊醫生，並由行政長官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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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註冊  
 
4.  現時，任何人如獲港大或中大頒授內外全科學位，並在

醫管局完成 1年駐院實習訓練，便有資格註冊成為醫生。所有非
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須通過醫務委員會舉辦的執業資格試，

並在醫管局完成一段指定時間的駐院實習，才可在香港註冊執

業。另外，指定機構 (包括衞生署、醫管局，以及港大和中大的
醫學院 )可代表經證明擁有相關經驗及資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
向醫務委員會申請在香港有限度註冊，為有關機構進行教學、

研究或臨床工作。註冊的有效期最長為 1年，每年須經醫務
委員會審批方可續期。截至 2015年年底，香港有 13 726名正式
註冊醫生，以及 150名有限度註冊醫生。  
 
醫務委員會進行的申訴調查和紀律研訊  
 
5.  初步偵訊委員會 (下稱 "偵委會 ")由醫務委員會設立，其
工作包括對涉及任何可由醫務委員會研訊或可由健康事務委員

會聆訊的事宜的申訴或告發作出初步調查，並就該事宜向任何

註冊醫生提供意見。偵委會現時由下述人士組成：由醫務委員

會委員互選產生的 1名主席和 1名副主席；醫務委員會 4名業外
委員中的 1名委員；以及另外 4名並非醫務委員會委員的註冊
醫生，由醫學會、衞生署、醫管局及醫務委員會任何委員各自

提名 1人 1。偵委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 3人，其中最少 1人須為醫務
委員會的業外委員，而且過半數 (包括主席或副主席或兩者在內 )
須為註冊醫生。  
 
6.  健康事務委員會是醫務委員會設立的另一個委員會。

該委員會的其中一項職能，是就任何註冊醫生的健康或身體或

精神是否適合執業的個案或事宜進行聆訊。健康事務委員會現

時由下述人士組成：由醫務委員會委員互選產生的 1名主席和
2名委員；醫務委員會 4名業外委員中的 1名委員；1至3名醫務委
員會認為適當而並非醫務委員會委員的人士；以及另外 4名並非
醫務委員會委員的註冊醫生， 2人由醫學會提名，其餘 2人則由
衞生署及醫管局各自提名 1人 2。健康事務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

為 5人 (包括主席在內 )，其中最少 1人須為醫務委員會的業外
委員，而且過半數須為註冊醫生。  
 
                                                 
1 除獲委任加入偵委會的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的委任期不得超過 3個月外，偵委會
所有委員的任期為 12個月。根據現行安排，醫務委員會的 4名業外委員須輪流
參與偵委會。  

2 除 1至 3名並非醫務委員會委員而獲醫務委員會委任加入健康事務委員會的人士
的委任期為 6至 12個月外，健康事務委員會所有委員的任期為 1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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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醫生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規例》 (第 161E章 )及
既定程序，涉及註冊醫生專業操守的申訴將由偵委會主席和

副主席考慮，以決定應否將申訴轉呈偵委會或健康事務委員會

考慮。如認為申訴毫無根據或瑣屑無聊，因而不應着手處理，

偵委會主席和副主席會諮詢偵委會的業外委員，然後才決定駁

回該項申訴。至於轉呈偵委會作全面考慮的個案，偵委會會舉

行會議，審議每宗申訴並考慮涉事醫生的解釋，以決定個案是

否表面證據成立，須轉呈醫務委員會進行正式研訊。為進行研

訊而舉行的醫務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 5名委員 3；或不少於

3名委員和 2名審裁顧問 4，其中最少 1人須為業外委員，但過半數
須為註冊醫生。  
 
 
《 2016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  
 
8.  事務委員會於 2015年 11月討論張宇人議員提出一項議
員法案的建議。有關建議修訂《條例》，把行政長官委任的醫務

委員會業外委員數目由 4人增加至 8人，以及把委任為偵委會及
健康事務委員會委員的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數目，各自由 1人增
加至 2人。委員普遍支持張宇人議員的建議，但提出若干關注
事項。  
 
9.  政府當局於 2016年 3月 2日向立法會提交《 2016年醫生
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以修訂《條例》、《醫生
註冊 (雜項規定 )規例》(第161D章 )及《醫生 (註冊及紀律處分程序 )
規例》。有關立法建議涵蓋張宇人議員提出的建議，並旨在使

醫務委員會能夠設立多於一個偵委會；延長有限度註冊的醫生

的註冊有效期；修改紀律研訊的會議法定人數和增加審裁顧問

的數目；使律師或大律師能獲指定就研訊執行醫務委員會秘書

的法定職責；以及增加醫務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數目。有關法例

修 訂 建 議 的 主 要 特 點 載 於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檔 號 ：
FHCR1/F/3261/92)第 9段。  
 
 
  

                                                 
3 根據現行安排，參與偵委會的任何業外委員不得出席隨後就同一個案進行的
紀律研訊。  

4 現時，醫務委員會為進行研訊而委任的審裁顧問委員團由 10名註冊醫生 (由衞生
署、醫管局、專科學院、港大及中大各自提名 2人 )及 4名業外人士 (由食物及
衞生局局長提名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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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0.  政府當局曾在 2016年 2月 29日就有關立法建議諮詢事務
委員會。委員的商議工作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醫務委員會、偵委會及健康事務委員會的業外人士參與  
 
11.  委員普遍支持增加醫務委員會、偵委會及健康事務委員

會的業外人士參與的立法建議，該立法建議可加強醫務委員會

在執行自我規管職能方面的透明度和問責性。他們察悉，根據

該立法建議，醫務委員會業外委員對醫生委員的比例將會由

1:6(即 4名業外委員對 24名醫生委員 )更改為 1:3(即 8名業外委員
對 24名醫生委員 )。部分委員察悉，部分海外國家的醫生規管組
織，其業外人士佔委員數目的三分之一或以上，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長遠進一步增加醫務委員會的業外委員數目。另有委員認

為，新加入醫務委員會的業外委員應由病人組織及／或具公信

力的機構提名，再由行政長官委任。政府當局表示，關於挑選

業外委員以供行政長官委任加入醫務委員會的準則，可由將會

就研究條例草案而成立的法案委員會進一步探討。政府當局現

階段並無計劃在日後進一步增加醫務委員會的業外委員數目。  
 
12.  部分委員認為，增加行政長官委任的醫務委員會業外委

員數目的建議，違背《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對有關專業所

賦予的專業自主原則。委員關注條例草案是否符合《基本法》。

委員亦提出另一關注，認為這些業外委員作出的決定會偏袒政

府。部分委員認為有必要維持現時委任委員 (即行政長官委任的
4名業外委員及 10名醫生委員 )對選任委員 (即由正式註冊醫生
及有限度註冊醫生選出的 7名醫生委員及由醫學會經選舉提名
的 7名醫生委員 )為 1:1的比例。他們察悉，醫療界曾提出一項建
議，把委任業外委員和選任醫生委員的數目分別增加6人，藉以
將委任委員對選任委員的比例維持在 1:1，並同時達致條例草案
所建議的業外委員對醫生委員比例，即1:3。  
 
13.  政府當局強調，現行立法建議符合《基本法》。政府當

局又表示，就行政長官委任的 10名醫生委員而言，衞生署、
港大、中大、醫管局及專科學院會各自提名 2人。該等獲提名人
士全屬地位崇高的註冊醫生，他們在為醫務委員會提供服務

時，一方面會致力秉持專業原則，另一方面則會保障病人和公

眾人士。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現正進

行多項工作，包括就醫生在內的 13個受法定規管的醫護專業的
規管情況，進行全面深入的檢討。預計檢討工作將於2016年年中
完成。現行立法建議旨在處理公眾人士及病人組織所關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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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事宜，包括增加醫務委員會業外人士參與的需要。政府當局

曾與多方 (包括病人組織 )會面，收集他們對有關立法建議的意
見。病人組織對醫療界提出的上述建議有所保留。  
 
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  
 
14.  鑒於近年涉及註冊醫生專業操守的申訴個案數目急升

(即由 2010年的 476宗增加至 2014年的 624宗 )，加上醫務委員會
現時處理申訴所需的時間甚長，委員關注有關立法建議可如何

改善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調查及紀律研訊機制。  
 
15.  政府當局表示，近年在初步偵訊和研訊階段的申訴個案

數目，已超出醫務委員會現時的處理能力，導致個案積壓，繼

而令結案時間延長。條例草案建議偵委會的業外人士數目由1人
(醫務委員會 1名業外委員 )增加至 2人，而該 2名業外人士可以是
醫務委員會的業外委員，或是業外審裁顧問。此外，醫務委員

會可設立多於一個偵委會及有多於一名法律顧問。除了上述建

議外，條例草案亦建議把可獲委任組成審裁顧問委員團以進行

研訊的人士 (包括由衞生署、醫管局、專科學院、港大和中大提
名的審裁顧問 (須為註冊醫生 )，以及業外審裁顧問 )的總數，由
14人大幅增加至 34人。這項建議讓偵委會及醫務委員會可更頻
密地及同步舉行會議，從而加快進行申訴調查和紀律研訊的

速度。  
 
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  
 
16.  委員普遍支持把有限度註冊的最長有效期及為該類註

冊續期的最長有效期，由不超過 1年延長至不超過 3年的建議。
他們認為，這項安排可吸引更多經驗豐富的非本地培訓專科醫

生在香港執業，以配合為期 10年的公立醫院發展計劃，並應付
人口老化令醫療服務需求不斷上升的情況。委員又認為在有必

要確保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達到和本地醫科畢業生相若的專

業水平的同時，當局應採取更多措施 (例如檢討執業資格試的
水平和需要 )，以方便他們在香港執業。  
 
17.  據政府當局所述，醫務委員會舉辦的執業資格試旨在確

保於其他地方接受醫學培訓後有意在香港註冊為醫生的人士，

達到和本地醫科畢業生相若的專業水平。醫務委員會會確保執

業資格試的水平，與香港兩間醫學院就評估其醫科畢業生所採

納的水平一致。為方便更多海外培訓醫生在香港執業，自2014年
開始，醫務委員會把執業資格試的次數由每年 1次增加至每年
2次，並就相關駐院實習安排訂立更靈活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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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8.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3月 18日  
 
 



附錄  
 
 

《 2016年醫生註冊 (修訂 )條例草案》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6年 2月 29日  
(項目 I)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6年 3月 18日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hs/agenda/hs201602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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